彰化縣「身心障礙者申請溫馨巴士交通服務」流程圖


申請人用車前7–3天


電話預約申請





無法派車





符合





轉知申請人無法提供服務








依預約時間提供


交通接送服務





彰化縣現行計乘車費率：起跳100元，行駛1.5公里後，每行駛1公里加收20元。





服務使用者


滿意度調查














設籍並實地居住，領有彰化縣核（換、補）發身心障礙手冊之重度肢障者、多重障礙（含肢障）者、重度視障者及植物人、並以就醫為優先使用。








不符合





結案





乘車須知：


乘客於搭乘時應出示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正本。無證件者或證件不符者，得拒絕搭載。








可派車





依據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2條。





服務完成，按彰化縣計程車費率1/2內計費





申請人取消服務





確認車輛調度





本服務得因以下情事，停止提供服務：


一、配合政府重大災害救援。


二、車輛因故障或安全而有維修或保養等之必要。


三、本府舉辦重大活動或其他重大情事而有用車之必要。


四、為維護行車安全或保護其他乘客安全之必要。


五、乘車服務優先順序(對象、障別、用途及申請時間)在後者。


六、車輛因行車調度問題。


七、有陪同之必要而無陪同人者。


八、申請人之違規紀錄。


九、無法配合本服務追求最大經濟效益之共乘模式或行駛路線者。


十、遇天然災害(如颱風、地震)政府機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時，『當日』及『次日』之接送服務均停止。


十一、其他情形。





承辦單位


檢視申請人資格




















